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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z102-2007

前   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制 定本标准。

本标准第 4章为强制性 ,其 余为推荐性。

本标准代替 GBz102-2002《 放冲复合伤诊断标准》,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g蹈 1o2—zO02同 时废止。

本标准与原标准相比,主要技术内容差异如下 :

——按照 GB/T1.1一 ⒛00对标准文本格式进行了修改 ;

一一将原标准附录 A中 的名词术语解释改为第 3章“
术语和定义

”
。增加了

“
放射损伤

”
、
“
放射复

合伤
”
、
“
放冲复合伤

”
和

“
复合伤的复合效应等

”
等术语 ;

——第 4章诊断按
“
放射病分型分度诊断

”
、
“
冲击伤分度诊断

”
和

“
放冲复合伤伤情分度诊断

”
描述 ;

——诊断中考虑了受伤条件 ,根据爆炸现场的爆炸方式、伤员距爆炸中心的距离、冲击波压力值和

屏蔽条件 ,以 及周围物体破坏情况 ,推断冲击伤伤情 ;

——第 5章处理原则按
“
现场急救和紧急救治

”
、
“
早期治疗

”
和

“
专科治疗

”
描述 ;

——规定对放射性核素沾染按照 WS/T186的规定进行去污染处理 ,加 强了放射病处理的内容 ;

——将原标准附录 B“冲击伤伤情分度
”
修改后列表描述 ;

——删除原标准附录 C“药物和治疗措施的建议
”
。

本标准的附录 A和附录 B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卫生部放射性疾病诊断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批准。

本标准起草单位 :第 三军医大学全军复合伤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罗成基、徐辉、邹仲敏、王军平、李蓉、冉新泽。

本标准fJF代 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16391-— 1996,GBz102-—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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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冲复合伤诊断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放冲复合伤诊断

本标准适用于对突发核事 伤的诊断和治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 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 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 本标准。

GBz104

GB/T181

WS/T1

3 术语和定

下列术语

3.1

放射损伤

电离辐射

觉器官损伤 )、

3.2

冲击伤

损伤 (如皮肤和视

由核爆炸、炸 直接作用于人体引起

的损伤称直接冲击 体引起的损伤称间接冲

击伤(in由 rect blast而

3.3

放射复合伤 radEatEon

以放射损伤为主 ,还 同时伴

同时作用而发生的复合损伤。

3.4

,指核辐射和另外一种以上杀伤因素

放冲复合伤 combined radEatEonˉ blast damage

人体同时或相继发生以放射损伤为主 ,复合冲击伤的一类复合伤。

3.5                      .
复合伤的复合效应 combined effect iⅡ combined i刂 uries

机体遭受两种或两种以上致伤因素的作用后所发生的损伤效应 ,不 是单一伤的简单相加。单一伤

之间可相互影响 ,使原单伤的表现不完全相同于单独发生的损伤。

3.6

复合伤的加置效应 additive eFfect in combiⅡ ed i耐Ⅱies

中度以上放射损伤复合中度以上烧伤时 ,复合后的伤情常比同剂量单纯放射病加重 ,表现为病程发

突发放射事件所致人员放盯

因素所致的损伤。核

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损

h蚰哟ury);冲 击波通过物体、建筑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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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快 ,极期提前并持续时间延长 ,感染发生率高 ,出 血严重 ,另 外放射损伤使烧伤局部炎症反应减弱 ,易

感染、出血 ,愈合延迟。反映在整体效应的结局上 ,复合伤的死亡率常大于两单伤之和。

4 诊断

4,1 诊断原则

4,1.1 依据受伤史和个人受照剂量。

4.1.2 根据伤情、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 ,结合健康档案进行综合分析。

4,1.3 诊断重点是有无冲击波所致的内脏损伤或是否合并放射损伤及其严重程度。

4,2 分度诊断标准

4.2,1 按照 GBz104的 规定进行放射病分型分度诊断。

4.2.2 冲击伤分度诊断

4.2.2.1 有多处 (多脏器、多部位)伤 时 ,应确定主要损伤及其伤势的程度。

4.2.2.2 受伤条件和环境

根据爆炸现场的爆炸方式、伤员距爆炸中心的距离、冲击波压力值和屏蔽条件 ,以 及周围物体破坏

情况 ,推断冲击伤伤情 ,参见附录 A。

4.2.2.3 临床症状和体征

询问和观察有无意识丧失、头痛、头昏、耳鸣以及憋气感 ,胸 、腹部疼痛等症状。根据冲击伤伤员的

临床表现 ,进 一步判断伤情 ,参见附录 B。 病情的特点是伤情外轻内重 ,发展迅速。

4.2.2.4 实验室和功能检查

4.2.2.4.1 X射 线检查 :用 于诊断肺冲击伤、颅脑伤、胃肠破裂或穿孔和玻片伤等。

4.2.2.4.2 心电图 :用 于判断心、肺损伤和观察病情的发展过程。

4.2.2.4.3 生化指标 :血清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活性用于诊断肝破裂和心肌损伤。

4.2.2.4.4 脑电图、脑血流图 :用 于诊断颅脑损伤 ;必要时进行腰椎穿刺测脑压和检查脑脊液。

4,2.2.4.5 超声波检查、动脉血氧分压和肺分流量 :用 于诊断肺冲击伤。

4.2.2.4.6 CT和 核磁共振检查 :用 于诊断胸、腹、脊柱及颅脑冲击伤。

4.2.3 放冲复合伤伤情分度标准

放冲复合伤的伤情分度标准是在单一伤诊断标准的基础上制定的。在查明两单伤伤情程度的基础

上 ,参照两单伤均达中度以上时 ,复合伤伤情可有相互加重效应的特点 ,作 出复合伤伤情诊断 (见表 1)。

表 1 不同伤情的单一伤复合后放冲复合伤伤情的分度

放射损伤 创 伤 放冲复合伤

轻

中

中

重

重

极重

轻

轻

中

轻

中或重

各度

轻

中

重

重

极重

极重

5 处理原则

5.1 救治原则和重点

救治原则是先重后轻 ,快抢快救 ,严密观察。救治的重点在心肺伤、腹部脏器伤、挤压伤、听器损伤

和玻片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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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现场急救和紧急救治

5.2.1 无明显外伤而处于休克状态 ,应 积极抗休克 ,适 当限制输液量 ,胸 部伤时更须注意控制输液速
度。胸部疼痛可用肋间神经封闭镇痛 ,禁 止用吗啡或哌替啶类药物。伴有听器损伤、胸痛、腹痛、呼吸困
难、烦躁不安、血尿或咯血的伤员 ,抗休克后按内脏损伤处置。

5.2.2 防治外伤性窒息。对严重呼吸困难的伤员 ,应及时作气管造 口术 ,清 除气管内分泌物 ,给 氧 ,保

持呼吸道通畅。改善呼吸功能和鼓励清醒的伤员咳嗽排痰 ,对 呼吸停止的伤员进行 口对 口人工呼吸。
禁止挤压胸部。

5.2.3 对鼓膜破裂 ,口 鼻出血或咳出血性泡沫痰的重伤员用头高卧位后送 ,切 勿搀扶伤员步行。
5.2,4 疑有放射性核素严重沾染时 ,对服装和体表暴露部位进行局部除沾染 ;抢救人员和伤员可采取
戴 口罩、围毛巾等防护措施。

5.2.5 放冲复合伤伤员及时口服和 (或 )注 射抗放药物。并继续 口服抗感染药物 ;常 规注射破伤风抗
毒素。

5.2,6 对危重伤员早期可一次性应用大剂量皮质类固醇激素。静卧 ,血压稳定后即可后送。
5.3 早期治疗

5.3.1 疑有放射性核素沾染并超过沾染程度限值的伤员 ,采血测定血常规和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率并
后送进行洗消。按照 Ws/T186的规定对人体体表放射性核素污染进行去污染处理。
5.3.2 持续给氧。在排除肋骨骨折和气胸的情况下加压给予氧 ,输人高渗葡萄糖、甘露醇 ,减 轻肺水
肿 ,降低颅内压。血压稳定后用呋塞米或利尿酸钠利尿 ,静 注氨茶碱防治支气管痉挛。对 昏迷、排痰困

难或有窒息的伤员作气管造口术。脑水肿行头部降温。

5.3.3 鼓膜穿孔、鼓室出血时清除外耳道分泌物 ,保持干燥 ,用 棉花疏松填塞 ,禁止冲洗和滴药。
5.3.4 摄胸部 X线平片。注意监视心功能 ,必要时给予强心药物。对血胸伤员行胸腔穿刺排血 ,大量

出血应行闭式引流术 ,对进行性大量出血的伤员 ,可行剖胸探查和处理。

5.3.5 注意全身和局部感染。合并中度骨髓型放射病者 ,宜早期应用造血生长因子(G CSF、 IL-11);

合并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DIC)和 低钾血症者 ,应用广谱抗生素 ,防治肺部感染。

5.3.6 疑有腹腔脏器伤时 ,及时剖腹探查 (按腹部伤救治原则处置 )。

5.3.7 发生放射性核素体内污染时 ,根据不同的核素种类 ,按照 GB/T18197的 规定 ,可应用不同的相

关促排药物或阻吸收剂 ,并实施综合对症治疗。

5.3.8 放冲复合伤的外科处理 ,应尽量在急性放射病极期前或恢复期完成。对沾染伤 口可用等渗盐

水、消毒液体充分冲洗 ,根据情况进行彻底清创。重度以上放冲复合伤伤员 ,经早期治疗处置后迅速

后送。

5.4 专科治疗

5.4.1 对严重体表沾染者 ,进行彻底洗消 ;对体内放射性污染的伤员给予 口服或注射促排药物。

5.4,2 轻度放冲复合伤者 ,给予对症治疗 ,加 强营养 ,注 意休息 ;中 、重度伤员初期用止吐、镇静药物和

尽早使用抗放药 ;假愈期重视预防感染、出血 ,保护造血功能 ;极期在加大抗感染、抗出血治疗的同时 ,注

意进一步加强营养 (静脉或鼻饲 )、维持水、电解质平衡和支持疗法 ,提 高机体抵抗力。伤情重者输注新

鲜全血、成分血 ,必要时伤后早期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恢复期加强营养 ,促进康复。极重度放冲复合伤 ,

特别注意尽早采取抗感染、抗出血治疗及纠正水、电解质紊乱。

5.4.3 积极抗休克 ,防治创伤并发症。根据冲击伤具体伤情 ,分送往各专科医院进一步诊治。

5.4.4 恢复期后作器官修复和整形手术。尽早用可能利用的器械作 自动或被动运动 ,也可作局部或全

身浸浴等 ,维护伤部关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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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 料性附录)

冲击波造成物体破坏程皮、冲击波压力值与人员冲击伤伤饣

根据武器、技术装备和工事破坏程度及冲击波压力值可间接推断同一地点、开阔地人员冲击伤的伤

情程度 ,见表 A。 1。

表 A。 1 冲击波造成物体砍坏程皮、冲击波与人员冲击伤伤估比较

物体破坏程庹 冲击波压力值/kPa 冲击伤伤倌

砖木民房严重莜坏

工业厂房中等或严重破坏

较坚固楼房中等伎坏

较坚固楼房严重破坏

堑埭、迫击炮轻微或中等破坏

崖孔避弹所、机枪工事、轻型掩莜部轻微破坏

载重车、步枪、加榴炮轻或中等破坏

轻中型坦克、装甲运输车轻微破坏

15

15-25

18

40

60冖 9̌0

60冖 8̌5

70冖 1̌20

40^ˇ 50

轻 度

轻度或中度

轻 庋

中 度

重度或极重度

重度或极重庋

中度、重度或极重度

中度、重度或极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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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 料性附录 )

冲击波所致主耍损伤的症状和体征

根据冲击波主要损伤的临床表现判断伤情 ,见表 B。 1。

汞 喵鹊迪 临床表现

一伤情 压强/kPa /i要 损伤

`     

症状和体征

轻度 20-40

1、

头痛头昏耳鸣、听力减

中度 40呕

卢
重度

厶
Ⅲ

‰ 显的肺世

肝 、脾 、胃膨

股骨 、肋骨

咖 
 蛳

极重度

H
u

严重肺出Ⅲ

1

乙
“
、

'


